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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 函   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
號中央區7樓   

承辦人：財政局公產管理科各承辦

人   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1174-

1177、1179、6306、6307、
6309、7835、7849   

傳真：02-27595670       

    
受文者： 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財產字第10930159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  

主旨：重申本府各機關學校應落實財產盤點及本府財產管理系統

（以下簡稱財管系統）資料填報，以掌握管理情形，提升

財物運用效益，請查照。   
說明： 
一、查旨案前經本府108年7月2日第2046次市政會議宣達，並

以108年7月15日府授財產字第1083027572號函請各機關
學校，應落實財產盤點及財產產籍管理。   

二、本府財政局於108年9月間會同本府秘書處、主計處、研
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成專案小組抽查本府10個機關45處
不動產。經就財管系統登錄、占用案件排除、閒置（低

度利用）情形、履約管理及房地維護管理等五大面向管

理情形進行查核，部分機關查有缺失情形。經提報109年
2月21日市長室會議決議三、（二）：「占用排除案件應
依SOP於2個月內與占用人協商二次，協商不成應於3個月
內請求法院對占用人發支付命令；請於主秘會報宣導，

並請各機關1個月內再次內部查核，下次財政局財產查核
再發現有不符規定者，比照前項懲處。」（如附件）   

三、為強化本府財產管理品質，仍請各機關學校於1個月內依
市政會議及市長室會議等裁示原則，再次確實檢視財產

盤點、占用清理以及閒置清查等管理情形，並即時釐正

財管系統列管資料。未來倘經本府財政局辦理財產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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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控制查核相關缺失，將請管理機關依本府上開裁示

原則提報懲處名單。   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  
副本：    

(財政局代決)






